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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五月九日）在國際商事仲裁理

事會 2024 年香港大會深圳邊會的致辭全文： 

 

尊敬的陳常委（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人民政府黨組成員陳清）、沈理事長

（深圳國際仲裁院理事會理事長、中國國際經濟貿易法學研究會會長沈四

寶）、楊局長（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務管理局局長楊向斌）、司副主任（最高人

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艷麗）、奚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四庭和國際商事法庭法

官奚向陽）、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早上好。我非常高興今天到深圳出席唯一一場在香港以外舉行，並由

深圳國際仲裁院、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與香港律政司

合辦的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的邊會活動，足見律政司高度重視香港以及深圳的

仲裁推廣。 

 

  律政司多年以來一直支持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及深圳國際仲裁院的工

作，包括在二○二二年與華南（香港）國際仲裁院及深圳國際仲裁院合辦有關

《保全安排》（《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

安排》）研討會及支持在今年三月舉辦的第一屆雙城兩院雙認證國際商事調解

高階培訓課程，以及特別在課程期間與律政司在香港合辦了一場有關調解的公

眾研討會。 

 

  今天大會的主題為「國際仲裁在中國的最新發展」，我在此分享香港推廣

國際仲裁在中國發展的角色和最新發展。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香港成為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發揮着獨特的

作用。在這方面，我想為大家介紹兩項重點工作。第一項重點工作是關於相互

司法協助安排。香港與內地簽署了九項民商事案件相互司法協助安排，與仲裁

相關的協助安排包括《關於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仲裁裁決的安

排》），《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補



充安排》）及《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協助保全的安

排》。 

 

  首先，在一九九九年，香港與內地簽訂有關《仲裁裁決的安排》，為兩地

相互執行仲裁裁決提供了簡單有效的機制，在二○二○年推出優化執行仲裁裁

決的《補充安排》，主要是允許當事人可以同時向兩地的法院申請執行仲裁裁

決，為內地與香港建立了便捷的仲裁互助機制。 

 

  最後，在二○一九年簽署的《保全安排》，香港作為仲裁地時，由合資格

並經指定的仲裁機構管理的仲裁程序中，當事人可以向內地有關法院申請保全

措施。指定的仲裁機構的名單，包括今天的主辦機構——華南（香港）國際仲

裁院及香港國際仲裁中心。 

 

  首宗以香港作為仲裁地的仲裁當事人根據《保全安排》向上海海事法院作

出的財產保全申請，上海海事法院於同日對該違約一方作出財產保全裁定，突

顯法院根據《保全安排》處理申請效率之高。 

 

  《保全安排》自實施以來，獲廣泛應用。時至今日，我們知道香港的仲裁

機構已經處理了超過 100 宗《保全安排》之下的申請，包括財產保全、證據保

全和行為保全。申請遍布了內地 39 個法院，其中獲得批准的財產保全申請所

涉資產總值已經達到 164 億元人民幣。 

 

  另一項重點工作，是關於「港資港法」和「港資港仲裁」，目前深圳前海

註冊的港澳台及外商投資企業，可以「港資港法」協議選擇香港法律作為民商

事合同的適用法律。此外，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註冊的港資企業，更可以「港

資港仲裁」協議就商事爭議在香港進行仲裁。我們正積極爭取在現行機制下容

許在自貿區擴大適用範圍。律政司與廣東及澳門的法律部門，每年都會召開聯

席會議，共同推動三地仲裁和調解機構的合作。在二○二三年的聯席會議上，

三方同意合作共建線上爭議解決平台，整合大灣區內仲裁以及調解的信息和資

源，此舉有助共享大灣區內相關資源，推廣以調解等方式解決爭議，同時亦有

助推動法律科技的應用。 

 



  剛才陳常委引用習主席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我

相信國際仲裁就是製造一個良好營商環境、法治建設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

環。 

 

  展望未來，律政司會繼續與相關的內地朋友、部委及各持份者協作，共同

助力國家特別是大灣區的發展。最後，我再次感謝跟我們合辦今天活動的所有

機構，也非常感謝相關的支持機構。祝願今日的活動圓滿成功，並期待各位專

家學者的精彩分享。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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